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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815 证券简称：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2-031 

 

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部分购

置设备的公告 

 

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交建股份”）于2022

年5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、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部分购置设

备的议案》，同意拟在不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，合理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部分购置设备。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审议。详细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9]1555 号）核准，首次公开发行人民

币普通股（A 股）4,990 万股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.14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

人民币 25,648.60 万元，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,437.37 万

元，上述资金于 2019 年 10月 15日到位，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审验，并出具了会验字[2019]7676号《验资报告》。   

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，保护投资者权益，公司与保荐机构、募集资金专

户开户银行分别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

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管理。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况   

根据公司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》披露的募集资金项目及募集资

金使用计划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投资于以下项目：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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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（万元） 
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

（万元） 

1 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 5,435.00 5,435.00 

2 
补充公路、市政基础设施施工业

务运营资金 
35,000.00 15,002.37 

合计 40,435.00 20,437.37 

2020 年 3 月 2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

议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部分

购置设备的议案》，同意在不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，合理调整首次公开发

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部分购置设备。2020年 3月

19日，公司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该议案。 

截止 2022年 5 月 12日，募投项目实际投入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
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

（万元） 

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

（万元） 

1 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 5,435.00 2,879.40 

2 
补充公路、市政基础设施施工业

务运营资金 
15,002.37 15,013.79 

合计 20,437.37 17,893.19 

三、公司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部分购置设备的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公司本次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购置设备情况 

公司本次拟调整上述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的部分购置设备，本次调

整不涉及募投项目投资金额、实施主体、用途等调整。涉及具体调整情况如

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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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
募投项目原购置设备清单 调整后购置设备清单 

设备分类 设备名称 
单价 

（万元） 
数量 

总价 

（万元） 
设备分类 设备名称 

单价 

（万元） 

数

量 

总价 

（万元） 

1 

路面设备

（2625万） 

沥青混凝土拌合设备 1,350 1 1,350 

路面设备

（1228万） 
沥青混凝土拌合设备 1,228 1 1,228 

2 沥青摊铺机 260  2 520  

3 水稳摊铺机 135 2 270 

4 双钢轮振动压路机 70 4 280 

5 胶轮压路机 45 3 135 

6 单钢轮振动压路机 35 2 70 

7 
通用设备 

（597万） 

水泥混凝土拌合设备 159 
2 

 
318 通用设备

（454.8

万） 

水泥混凝土拌合设备 159 2 318 

8 水泥混凝土拌合设备 159 1 159 
水泥混凝土拌合设备 136.8 1 136.8 

9 装载机 40 3 120 

10 桥梁设备

（520万） 

混凝土泵车 360 1 360 

隧道设备

（3752.2

万） 

全液压三臂凿岩台车 793 2 1,586 

11 架桥机 80 2 160 湿喷机械手 107 1 107 

12 隧道设备

（1693万） 

全液压三臂凿岩台车 793  2 1,586  
盾构机 2,059.2 1 2,059.2 

13 湿喷机械手 107 1 107 

合计 26 5,435   合计  8 5,43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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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司本次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购置设备的原因 

近年来，公司承接的隧道和桥梁工程对桥梁设备、隧道设备及通用设备需

求增加；另外未来城市综合开发带来的高速公路、城市高架、地铁交通项目投

资增多，为了提高募集资金购置的设备在未来业务中的使用效率，公司拟调整

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部分购置设备。公司上述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的部

分购置设备的调整均与公司主营业务开拓情况相关，具体原因如下： 

1、路面设备 

公司拟减少 2套沥青摊铺机、2套水稳摊铺设备、4台双钢轮振动压路机、

3台胶轮压路机、2 台单钢轮振动压路机，主要原因系：根据现有业务开展情

况，公司现有的水稳摊铺、压路机等设备情况亦可满足目前公司路面工程所

需，因此，公司拟减少上述路面设备。 

2、通用设备 

公司拟减少 3套装载机，主要原因系：目前，该设备市场保有量巨大，采

用租赁相对更为便捷，有利于提高设备使用效率，降低公司施工成本。因此，

公司拟减少上述通用设备。 

3、桥梁设备 

公司拟减少 1台混凝土泵车、2台架桥机，主要原因系：提供混凝土供应

的公司均提供泵车服务，且设备的市场保有量大、服务费用较低；其次，随着

高速公路桥梁的装配式、集中预制等方式的推广，专业桥梁设备服务供应商能

提供更为专业的设备施工服务。因此，公司拟减少上述设备。 

4、隧道设备 

公司近年陆续承建了合肥市轨道交通 2、3号线延长线土建施工总承包-1标

段和合肥新桥机场 S1线土建施工总承包-1 标段等轨道交通工程，前期盾构机设

备使用采用租赁方式，存在成本高、不利技术团队培养等问题；本次公司拟增加

1套盾构机设备，可立即投入在建轨道工程使用，提高项目利润。合肥轨道交通

线网规划地铁线路 15 条、有轨电车或单轨线路 3 条，总里程约 676.5 公里——

合肥目前尚有多个轨道项目待开工建设，购置盾构机设备应用市场存在较大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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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区域市场盾构机设备保有量较低，长途运输成本较高，自购盾构机设备更有

利于公司承建的轨道工程建设。 

因此，根据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增购 1套盾构机设备，可以满足目

前和未来承建隧道工程的施工所需，从而提高公司在轨道交通工程领域的业务拓

展、作业效率，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。本次调整增购盾构机设备款项除使用

剩余募集资金外，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支付。 

四、公司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部分购置设备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拟调整上述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的部分购置设备事项，不

涉及募投项目投资金额、实施主体、用途等调整。本次调整事项未实质影响公

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情

况，有利于公司业务进一步拓展、提高公司施工作业效率，增强公司的综合竞

争力，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均无不利影响。 

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，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

与外部监督，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、有效。 

五、专项意见说明 

（一）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购置施工

机械设备项目”部分购置设备是基于交建股份业务规划和实际开展所需，符合

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。本次调整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，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（2013 年修订）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

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不存在

损害交建股份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调整事项，同意将本次

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部分购置设备的议案提交公

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部分购置设备的议案》，监事会认为：本次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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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符合公司实际业务经营的需求，具备合理性，有利于公司业务规划和长远

发展，且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交建股

份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。监事会同意交建股份本次调整事项。 

（三）保荐机构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 

1、公司本次拟调整上述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项目”的部分购置设备事项已

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，履行了必要

的审批程序，符合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

运作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

要求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不存在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； 

2、公司本次调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业务经营的需要，具备合理性，有利于

公司业务规划和长远发展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

的情形；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购置施工机械设备

项目”部分购置设备事项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 

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2022年5月24日 


